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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各級人民團體活動概況調查實施計畫 

一、法令依據：102 年各級人民團體活動概況調查（以下簡稱本調查）

係依統計法第 3 條、第 19 條及內政部調查年度施政計畫之規定

辦理。 

二、調查目的與用途 

(一)調查目的： 

主要在蒐集我國各級職業團體、社會團體及政治團體(不含政黨)

之組織概況、從業員工人數、經費來源與運用、推展相關團體

活動情形、遭遇之困難及希望政府加強辦理之措施等資料，以

探究各級人民團體推動社會經濟建設成果及對政府輔導措施的

期望等資料，作為本部及政府相關單位施政之參考。 

(二)調查用途： 

1. 作為政府研訂社會經濟建設政策、修訂人民團體法案及輔導

各級人民團體推動各項活動之參考。 

2. 提供民間非營利團體之總體經費收支資料，供為行政院主計

總處編算非營利部門總產值之參考。 

三、調查區域範圍及對象 

(一)調查區域範圍： 

以全國為範圍，包括新北市、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

市、臺灣省各縣市及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 

(二)調查對象： 

為經中央、省市及縣市政府主管機關依人民團體法核准立（備）

案之各級職業團體、社會團體及政治團體(不含政黨)，但不包

括另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其主管機關已自行定期辦理調查

之工會、農會及漁會團體。 

四、調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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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概況 

（1）團體類別、級別、地區別及設立時間。 

（2）會員及會員代表數。 

（3）選任職員之性別、年齡。 

（4）會務工作人數。 

（5）會所所有權及使用樓地板面積。 

（6）理監事會議及會員大會辦理情形。 

2.全年經費收入及支出情況 

3.全年辦理活動概況 

（1）曾主辦（或合辦）、協辦（或贊助）其他單位辦理之活動

情形。 

（2）有關各項活動辦理情形。 

（3）辦理活動之經費。 

（4）未辦理活動之原因。 

（5）刊物出版情形。 

4.業務電腦化情況 

5.配合政府辦理相關領域活動情形。 

6.運作上之困難事項。 

7.希望政府加強辦理之措施。 

五、調查表式：由內政部統計處依據調查對象及活動項目，設計「各

級人民團體活動概況調查表」一種。（如所附表式） 

六、調查資料時期： 

靜態資料：調查前一年 12月 31 日。 

動態資料：調查前一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七、實施調查期間：調查期間為 2個月，預定調查年 7月至 8月底辦

理（依實際調查時期為主）。 

八、調查方法：第一階段採用電話訪問方式進行，於此階段主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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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詳細記錄各人民團體接觸狀況，並同步「確認聯繫方式」及「通

知正式問卷郵寄日期」。確認事項如下：(一)確認該組織電話之

正確性、(二)確認該組織之地址、(三)確認本次連絡窗口、(四) 

調查年是否有持續運作；第二階段再由第一階段有運作樣本中，

抽出調查樣本進行郵寄問卷調查作業，輔以傳真、電子郵件和網

路填報等多元管道填報方式。 

九、抽樣設計：以調查前一年 12 月底，已登記之各級人民團體資料

檔為調查母體，採雙重抽樣法，第一階段約抽出樣本 20,000 個，

第二階段約抽出樣本 5,500 個，樣本總抽出率分別約為 41.9％

及 11.5％。（詳如所附抽樣設計）。 

十、調查結果表式：依調查項目，按級別、地區別、團體別等分類，

分別整理編製，並加強交叉分類擴大其調查結果之用途。 

十一、辦理機關及權責 

（一）主辦機關：由內政部（統計處）辦理調查之策劃設計、督

導、結果分析暨調查報告之審核、複查與編印事宜。 

（二）協辦機關（單位）：由各級政府主管人民團體單位(本部民

政司、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

調查母體資料。 

（三）承辦單位：委由民間專業調查單位或學術團體，負責調查

工作之執行，包括電話訪查、調查表之印製、郵寄、回（催）

收、審核、檢誤、資料處理、結果表編製及分析報告等事

宜。 

十二、調查實施方法： 

（一）為期本調查工作順利，承辦單位於正式實施調查前應舉辦

試驗調查。 

（二）調查人員之遴選：受託單位應遴置電話訪問催收複查員、

審核員及督導員各若干人，分別負責本調查之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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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人員之訓練：本調查為期調查工作順利推展，應於事

前舉辦調查工作人員講習會。 

十三、資料處理方法：以電腦處理為主，人工處理為輔。人工處理部

分包括調查表資料之審核、註號、檢誤、更正、結果表之核對、

研判與分析等；電腦處理部分包括訪問表資料登錄、軟體程式

設計、檢核、推估及統計結果表編製列印等。 

十四、調查報告之編布：本調查統計結果，依結果表分析並編撰提要

分析報告及「各級人民團體活動概況調查報告」。 

十五、工作進度： 

(一) 籌劃設計：調查年 1月至 4月底。 

(二) 調查委外招標及調查工作準備：調查年 5月至 6月底。 

(三) 電話及通信調查時間：調查年 7月至 8月。 

(四) 調查資料審核登錄、檢誤及資料處理：調查年 9月至 10 月間。 

(五) 編製結果表及撰寫提要分析報告：調查年 10月至 11 月間。 

(六) 編修調查總報告：調查年 11月至 12 月底。 

十六、調查經費：本調查所需經費新臺幣 180 萬元整，由本部調查年

度統計業務專案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